
关于惠州市大亚湾区 2022年度第九批次
城镇建设用地征地补偿安置方案

为加快我区规划建设,拟对澳头街南边灶村土湾经济合作

社集体土地 0.6722公 顷实行依法征收。按程序上报审批,作为

惠州市大亚湾区2022年度第九批次城镇建设用地,该批次城镇

建设用地现状为农用地 0,0001公 顷 (其他农用地 (不含养殖水

面 )0.0001公 顷 )、 建设用地 0.6721公 顷。经对被征收土地地

上附着物进行调查,并根据 《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征

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》 (惠府公 〔2021〕 4号 )及 《广

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安置管

理工作的意见》 (粤府办 E2016〕 3o号 )的补偿标准对补偿费

用进行复核,拟订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如下:

一、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标准

根据 《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

地价的公告》 (惠府公 〔2021〕 4号 ),征收澳头街道所属征地

补偿标准及补偿金额如下:

地类 面积 (公顷 )

补偿标准

(万元/公顷 )

补偿金额

(万元 )

林地 68.7225 25.82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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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 (公顷 )

补偿标准

(万元/公顷 )

补偿金额

(万元 )

其他农用地 (不含养殖水面 ) 0.0712 124,9500 8.8964

未利用地 0,2252 49.9800 11.2555

合计 0.6722

以上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合计 45.9778万元,直接支付给被

征地村小组,具体由澳头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。

二、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

上述征用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共 30.1980万元。

三、土地征收后留用地安置

按照 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

留用地安置管理工作的意见》 (粤府办 〔2016〕 30号 )及有关

文件规定,本批次留用地按实际征地面积的 15%安排,留用地面

积为 0.1008公 顷,当地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协商一致,留

用地按 1800万 元/公顷折算成货币补偿,补偿总额为 181.4400

万元。

此次征收土地总费用为 257.6158万元,其中留用地安置货

币补偿费 181.4400万元、土地征收补偿和安置补助费 45.9778

万元,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 30.1980万 元,征地费用综合标

准为 113.3231万元/公 顷。

四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情况

根据 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

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》(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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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办 E2021〕 22号 )及有关文件规定,我 区已将符合条件的被

征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,做到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

降低,长远生计有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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